「愛情、婚姻的保鮮妙方」手機簡訊徵文活動辦法

活動主旨
良好的婚姻是家庭與社會的基石，經營幸福的家庭從承諾做起！透過您的簡訊，大聲的告訴我們，您認為愛情及婚姻關係中讓彼此快樂及相愛的好方法為何？讓我們一起分享獨家的幸福小撇步！

主辦單位   教育部、中華電信

計畫指導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林副教授如萍
承辦單位   雲林縣政府、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
臺灣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協會

協辦單位   各直轄市、縣市家庭教育中心

財團法人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
國立教育廣播電臺

協力廠商   合和國際、威秀影城
活動期間   100年7月11日（週一）起至100年7月25日（週六）止。
活動方式
（1） 活動主題－愛情及婚姻的保鮮妙方

分享一個可以讓愛情婚姻幸福快樂的好方法。
（2） 投稿方式
簡訊投稿：活動期間內透過手機簡訊輸入投稿內容及姓名，傳送至（0911-513-528）即可。(活動有效期間內中華電信客戶上傳投稿依網內簡訊費用計收，其他電信業者門號依各業者簡訊費用計收)。
（3） 評選方式與評選標準：

1.截止收件後，開始進行簡訊內容評選，評審流程分為初審與決審2個階段。
(1) 初審
由承辦單位依本辦法進行內容審核，並淘汰重複傳送、1個門號傳送相同內容、內容雜亂、上傳文字編碼有誤或前後文不對，或屬於色情、暴力或具誹謗、人身攻擊之簡訊內容。
(2) 決審
由主辦單位邀請家庭教育相關專家學者、專業工作人員等擔任決審評審委員，並決選出各獎項得獎作品。
2.評選標準：
(1) 主題切合度（40%）：符合「家庭教育法」精神。

(2) 具體可行性（40%）

(3) 文字創意性（20%）

3.若參賽作品未達水準，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。

4.獎勵說明：

	特優 5名
	各獲得ipad2 16GB WIFI 1台

	優選10名
	各獲得數位相機1部

	佳作30名
	各獲得隨身碟(8G)1支

	入選50名
	各獲得400元提貨券

	愛家獎100名
	各獲得情侶小熊1對

	幸運獎30名
	各獲得威秀影城特映券2張


(四)注意事項

1.簡訊徵文活動限定中英文編寫，字數須於70字以內(含標點符號及空格)。超過70字部分系統將自動視為多則投稿(2則以上)。
2.每人每封簡訊限投稿1則，若相同門號傳送重覆內容者一概刪除，但相同門號傳送不同簡訊內容者不在此限。

3.得獎作品將於100年8月31日公布於教育部家庭教育專網，9月底前將個別聯繫得獎者領獎。
4.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將歸屬教育部所有，教育部擁有不同形式發行之權力，亦得以用任何形式推廣、保存、轉載、發行，不再另付酬勞、版稅及任何費用。

5.主辦單位為文字流暢度等必要之考量，有酌以潤飾參賽簡訊內容之權利。

6.得獎作品將以電話通知，得獎者需依得獎說明與領獎規則完成相關手續，主辦單位若逾規定期限仍無法與獲獎者取得聯繫，或經通知獲獎者知悉而逾100年10月31日前未依領獎規則完成領獎手續者，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。
7.活動查詢電話：（05）5346885，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。
	名　　稱：
	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(民國 93 年 02 月 13 日 公發布)

	第    1    條 
	本細則依家庭教育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。

	第    2    條 
	本法第二條之用詞定義如下：
一、親職教育：指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。
二、子職教育：指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。
三、兩性教育：指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。
四、婚姻教育：指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。
五、倫理教育：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之教育活動。
六、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：指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及管理之教育活動。

	第    3    條 
	本法所稱志願工作人員，指由推展家庭教育機構、團體，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召募、訓練及實習，並經考核通過者。

	第    4    條 
	本法第十一條所定家庭教育之推展，以多元、彈性、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，指推展家庭教育機構、團體，依教育對象及其需求，調整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；對個人家庭教育知能之增進，依其人生全程發展階段之不同，提供其所需知能。

	第    5    條 
	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應依學生身心發展、家庭狀況、學校人力、物力，結合社區資源為之，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。

	第    6    條 
	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鼓勵師資培育機構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課程，得以獎勵或補助等方式為之。

	第    7    條 
	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，辦理適婚男女婚前家庭教育課程，應依實施對象之需求規劃適當內容。必要時，並得邀集相關主管機關、團體等共同研訂實施計畫、推展策略及獎勵措施。
前項婚前家庭教育課程得包含下列內容：
一、婚姻願景及承諾。
二、解決婚姻及家庭問題之能力。
三、經營婚姻及家庭生活相關資源之取得。

	第    8    條 
	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獎助事項時，應明定獎助之對象、項目及基準等事項。
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前項獎助時，應定期對辦理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之公私立學校及機構、團體、私人實施評鑑。

	第    9    條 
	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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